
证券代码：688701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0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五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地风险管控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 

 中标金额：预计最终可形成的合同收入为 3,775.5万元（含税，具体金

额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根据投标阶段《联合体协议》约定的合同工

作量划分，预计公司最终所占金额约为 3,662.24 万元，最终金额以联

合体实际执行为准。 

 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双方

合同章后生效（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拟签订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

毕之日止（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联合体项目中标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

为，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将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根据项目完成

进度确认收入，是否对 2022年当期业绩产生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风险提示：上述项目尚在签约过程中，项目执行将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进

行结算；公司与联合体成员之间亦需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合同金额划

分；该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等相关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公

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收到了五河县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蚌

埠市五河县生态环境分局下发的《五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地风险管控项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项目中标通知书》，确认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

为牵头人与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为五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地风

险管控项目的中标人，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 中标范围和内容：五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场地风险管控项目 

2. 招标方式：项目采用预算评审价下浮费率的招标模式。投标报价由各投

标人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填报下浮费率，且不得低于或等于招标控制费率

（7%）。招标完成后，由招标人和中标人共同认可的造价咨询单位编制工

程量清单计价后报审计单位审核通过，形成政府投资项目预算价。根据

政府投资项目预算价和中标人提报的预算评审价下浮费率，共同确定结

算价，结算价不得高于本次招标所确定的施工工程费控制价 4,500万元。 

3. 中标金额：公司中标的下浮费率为施工工程控制价下浮 16.10%，预计最

终可形成的合同收入为 3,775.5 万元（含税，具体金额以正式签订的合

同为准）。 

4. 中标工期：总工期 730日历天。 

5. 招标单位：五河县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蚌埠市五河县生态

环境分局 

三、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招标人 1 

1. 公司名称：五河县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4. 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明海 

5. 注册地址：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关镇城南工业区兴潼路 20 号 

6. 公司经营范围：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总包、设备成套、工程运维 

招标人 2 

1. 机关单位名称：蚌埠市五河县生态环境分局 

2. 登记机关：蚌埠市委、市人民政府 



3. 负责人：郭冲力 

4. 地址：五河县龙河西路中段 

公司与招标单位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 

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注册资本：21,000万人民币 

4.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儒冠 

5.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17号 

6. 公司经营范围：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前身为机械工业部第三设计研究

院，隶属于中央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环保行

业，主要业务范围包括项目前期规划咨询（生态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竣工验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水

环境综合整治、工业废气治理、固体废弃物处置、土壤评估与修复，城

市景观、生态旅游、生态修复等生态景观工程设计。 

公司与联合体成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 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招标人签订总包协议；联合体成员单位按照

《联合体协议》约定的工作量划分，承担各自所负的责任和风险，并向招标人承

担连带责任。 

2. 本次联合体项目预计最终可形成的合同收入为 3,775.5万元（含税，具

体金额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根据投标阶段《联合体协议》约定的合同工作

量划分，预计公司最终所占金额约为 3,662.24 万元，最终金额以联合体实际执

行为准。 

3. 本次联合体项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项目收入会在合同履行期间根

据实施情况逐步确认。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将会

对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将按照

完工百分比法，根据项目完成进度确认收入，是否对 2022 年当期业绩产生影响



尚存在不确定性。 

4. 公司与上述联合体成员与招标单位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

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

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性。本项

目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在后续定期报告中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14日 


